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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在《二十一世紀》97年4月號

上發表文章，談中國農村「以地方選

舉為核心的民主實踐對整個中國的民

主化進程」所帶來的影響。比較遺憾

的是，筆者曾對中國農村作了大量調

查，所得的結果並未如王旭文中所言

的那樣，大量的事實倒是論證了與王

文相反的結論，即社會控制機制的畸

變與地方惡勢力的興起。

黑白合流：地方惡勢力
的形成

由於近年來計劃經濟體制瓦解，

使得以往社會控制中的非正式控制機

制，即文化、道德習俗、宗教、經

濟、思想等「軟控制」喪失了存在的基

礎。而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恰好是非

正式社會控制機制的作用比正式的社

會控制機制（法律、政府、軍警）更重

要。在舊的非正式控制機制喪失存在

基礎的同時，由於正式控制機制的低

效及嚴重變質，不少農村出現了權力

和權威真空。在這種情況下，宗法組

織和一些地方惡勢力在農村就起到了

組織和控制基層政治的作用。

根據近幾年各方面披露的情況來

看，在中國社會基層起作用的地方惡

勢力，主要包括宗族勢力、暴發戶和

以黑社會團夥為主的地方惡勢力等

等。那些「天高皇帝遠」的農村和小

鎮，特別容易形成這類勢力。這ï且

列舉幾個實例。

某些農村基層幹部利用多年來在

當地形成的力量，對當地農民竟是生

死予奪。河北朱莊事件：河北省永年

縣朱莊農民張彥橋被鄉黨委書記孫寶

存指派手下幹部數人活活打死。河南

鄧州事件：河南省鄧州巿陶營鄉徐樓

村農民陳中身因對村委會一些不法行

為不滿，向有關部門反映，而被鄉長

段英占和村幹部派人勒死1。還有一

些村幹部，私設酷刑，拷掠百姓。貴

州省施秉縣雙井鎮龍塘村第六村村支

書邰國民等為了懲罰觸犯他們的農

民，竟製作木籠將一個村民關在ï面

長達三個月之久，最後該村民被凍得

農村基層社會地方惡勢力的興起

—— 與王旭商榷

●  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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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放出2。

最奇怪的是，1996年6月16日晚中

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節目中談到安徽

省某村村長為迫使村民交錢修路，動

用武力，該縣的行政長官竟認為

這村長貫徹政策得力，表揚這村長

「一巴掌打出了陽關大道」。當被打的

村民找當地派出所所長投訴時，該派

出所所長竟將被打的村民送到村長

處，並要求其向村長賠禮道歉。據後

來查實，該派出所所長之所以這樣

做，只是因為他的派出所借了村ï

4萬元沒還。上述這些人的所作所

為，在任何現代國家都為法律和道德

所不容。

最應引起社會警惕的是，中國農

村已出現這樣的現象：「黑社會」幫派

和「白道」勢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權

人物）合流，形成一種奴役人民的社會

控制力量，使當地人民的生存受到嚴

重威脅，連起碼的安全保證都沒有。

山東濰坊巿濰城區皂戶村原村支

部書記兼村委主任潘效成流氓成性，

他依仗權勢，隨意姦污本村婦女，還

夥同他人私分公款。1987年被判6個

月拘役刑滿釋放後，依仗門戶大、

兄弟多（號稱35隻虎），在村ï稱王

稱霸，尋釁滋事，強佔良田，刁難現

任領導班子。1994年，山東省在近兩

個月的專項打擊中，摧毀了這類流氓

惡勢力團夥330多個，收審團夥成員

1,300多人3。從各地的情況看來，其

中有不少惡勢力的代表人物都在當地

基層政權中任職。四川省合江巿從

90年代初以來，就一直注意打擊農村

地方惡勢力。到1994年10月為止，打

擊處理具有地方惡勢力犯罪特徵的團

夥23個，處理地方惡勢力骨幹106名，

其中5名判處極刑。

以河南省虞城縣利民鎮為例，這

個鎮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鎮辦企

業相當發達，十幾家大小工廠年上繳

稅利近100萬元，到80年代中期，利

民鎮被列為全國100個小城鎮試點之

一。然而這樣一個充滿希望的明星

小鎮，到了90年代初，工廠卻無法生

產，學校無法上課，機關無法辦公，

經濟急劇下滑。到1993年，全鎮鎮辦

企業才上繳利稅3萬餘元，財政透支

63萬餘元，拖欠教師工資達10個月之

久。造成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就

是以當地副鎮長何長利為首的一股龐

大的地方惡勢力在作祟。何長利自

1987年與其同夥11人結成異姓兄弟，

之後不斷穿插結拜，到1994年已發展

到有69人的團夥，主要成員有鎮黨委

分管政法的副書記、鎮武裝部長、副

部長、鎮司法所長、鎮派出所治安

員、鎮電管所長、鎮企業辦負責人。

全鎮7個基層黨支部中，除一個班子

癱瘓，一個支部書記為女子外，其餘

5個均參與結拜；1 0個鎮辦企業當

中，有7個企業的主要負責人是其拜

把子成員；47名鎮人大代表有22名是

其拜把子同夥。這些掌握當地政治、

司法、經濟、公共事業大權的人結成

了團夥，自然可以操縱選舉，隨意干

涉鎮辦企業的經濟事務，撤換不聽命

於己的企業負責人。這夥人及其親屬

橫行鄉里，任意胡為，甚至屢屢在光

天化日之下強姦婦女。有的基層幹部

懾於他們的淫威，亦參與了拜把子同

夥。一些身居要位的領導人對何長利

一夥的行為熟視無睹、有意迴避，有

的甚至成了這夥人的幫凶。何長利

的外甥劉軍被捕後，縣公安局看守所

的幾個民警竟故意將其放跑。據了

解，1993年虞城縣換屆選舉時，在大

侯鄉、沙集鄉當選的基層幹部都像

最應引起社會警惕的

是，中國農村已出現

這樣的現象：「黑社

會」幫派和「白道」勢

力（即政府中某方面

掌權人物）合流，形

成一種奴役人民的社

會控制力量，使當地

人民的生存受到嚴重

威脅，連起碼的安全

保證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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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長利一樣，在他們任職的地方搶人

財物、姦污婦女、拐賣人口，無惡

不作4。

「黑白合流」並不只是中國少數不

發達地區才有的現象，在中國不少地

區其實都有性質相同的事情發生。如

湖南省沅江巿四季紅鎮，鎮、村兩級

政權就曾被道德素質極差的地方頭面

人物把持。這些人生活腐化、貪污受

賄、無惡不作，導致當地民眾極為不

滿，抗糧抗稅，使四季紅鎮在1990年至

1995年之間處於嚴重失控的無政府狀

態5。自1995年以來，湖南永州巿先

後整頓12個「嚴重失控」的村子，這ï

所謂的「嚴重失控」，其實就是指類似

於四季紅鎮這種情況的村莊6。這種

現狀又哪ï能讓人看出王旭文章中一

再談到的「民主政治作為一種新的價

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在民眾中生根、成

長的可能性」呢？

上述事實說明了一個問題：政府

對農村基層社會控制弱化的同時，並

不是「鄉村民主化」進程的開始，而是

地方惡勢力的興起。其結果不是王旭

文中所談的「國家與農民權力相互增

強」與「一種有限的然而卻是真正的基

層自治組織正在鄉村中國逐漸興起並

廣泛蔓延」，而是社會控制機制嚴重

畸變；這種情況其實已向社會發出了

嚴重警告：90年代關於「中產階級」、

「巿民社會」的爭論，以及所謂的「鄉

村民主化」，都只不過是學術界在紙

面上攪起的一堆學術泡沫罷了。

農村基層選舉中的賄選及
腐敗現象

上述情況的產生和中國特有的國

情及國民素質有直接關係。

在研究地方惡勢力的興起時，最

難回答也是最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

是：為甚麼現在的中國農村，一旦面

臨重新建立農村基層組織的問題時，

竟無法回到傳統那種文明程度要高

一點的「鄉紳統治」格局，卻只能讓

大批充滿了各種社會惡習、具有嚴重

流氓無產者意識的人成為基層統治

者？

這一點必須分析農民政治參與方

式的改變。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格

局中，中國農民所起的作用是其前輩

們所不能起到的。在二十世紀以前，

中國社會階層的身分變動雖然是開放

的，但還是受到一種限制：農家子弟

必須成功地通過科舉考試才能進入統

治階級行列。到了二十世紀，農民進

入統治者行列卻只需被某一勢力集團

的某一級組織認可就行。吸收農民參

加政治體制的方式的改變，對中國後

來的社會政治生活產生了非常巨大的

影響，使中國農民在政治中的作用大

大加強。在一個政治參與和政治意識

不斷擴大的體系內，農民階級成了中

國社會一個關鍵性的社會集團。中國

的城巿文明只是被廣大農村包圍的一

塊「綠洲」，不管過去、現在以及將

來，決定中國社會面貌的因素歸根結

柢是中國的農村、農民和廣大農村的

鄉土文化。

以中國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農村

基層幹部的產生機制為例：被選的幹

部都是社會的邊緣人物，不少人都帶

有濃厚的流氓無產者氣息。這些人一

無所有，未受過教育，能當上基層幹

部的條件很簡單：只要能絕對遵循上

級指示，並能做當時一般膽小百姓所

不敢做的事。由這一類人構成的基層

統治網絡，其遴選幹部的機制後來就

演變成了「任人唯親」。所以當時的農

政府對農村基層社會

控制弱化的同時，並

不是「鄉村民主化」進

程的開始，而是地方

惡勢力的興起。這種

情況其實已向社會發

出了嚴重警告：90年

代關於「中產階級」、

「巿民社會」的爭論，

以及所謂的「鄉村民

主化」，都只不過是

學術界在紙面上攪起

的一堆學術泡沫罷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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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由於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

村分配機制主要側重於產出品的分

配，在資源的佔有上基本上是鐵板一

塊：絕對公有，更兼中央政府的統治

非常強有力，所以這種由原來的社會

邊緣人物建立的家族化基層統治的危

害性還未完全顯露出來。

到了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

任制以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農民

有了完全的經營自主權，生產優劣、

生活好壞、貧富狀況在很大的程度上

取決於農民自己：善於利用「選舉」這

一形式的，將其變為農民們表達意見

的渠道，如王旭在文中所列舉的那有

限的幾個例子，不善於利用這一形式

的，還照樣連形式上的「民主」都享受

不到。但由於所在鄉村不同、村級幹

部素質不同，致使處在同一地區的村

與村之間亦出現很大的差別，有些地

方的農民被剝奪了選舉權。如「鄧州

事件」發生後，新華社記者到當地了

解張德恩、劉長志這樣的惡霸為何能

當選為巿、鄉人大代表，才發現該地

的「選舉」是這樣產生的：由張德恩等

人將七八個村民小組的會計集中到一

處，讓大家按照其要求填寫所有選

票，填完後裝進了投票箱。廣大村民

既無選舉權，又無提意見資格。有些

地方，村幹部即使真的是由農民自己

選出，情況也不見得很理想。

在談到農民選舉村幹部的問題

時，必須考慮到農民階級的特點：這

個階級對社會進步的理解往往不是針

對政治理想和社會體系的整個結構，

而是針對非常現實的物質利益。目前

中國的這種鄉村政權形式，可以說在

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農民的素質所決定

的。以往成功和不成功的教訓都已告

訴農民，一個村子或一個鄉的富裕與

貧窮，和當村長、鄉長的有直接關

係。那麼農民是怎樣進行這種「選舉」

的呢？除了像吉林省梨花縣的「村民

自治運動」等被廣泛報導的成功例子

外（其實那ï有多少是經過報導者加

工還姑且存疑），這ï只舉一些不同

的事例。

1995年11月四川省重慶巿沙坪壩

區選舉區人大代表，該區郭家埡村村

民林洪全以每張選票一元錢的代價和

許諾當選後幫村民解決吃水問題，獲

得村民支持。在是次選舉中，林洪全

共付出55元錢，得到107票，壓倒官

方提出的兩位候選人（一位得69票，

一位得66票）而當選。後來林洪全以

破壞選舉罪被判4年徒刑7。據報導，

安徽有個連當臨時工都不及格的潘漢

兵，在其居住的鎮子進行1996年換屆

選舉中，給了23位鎮人大代表一人

一盒阿膠，結果他竟以過半數票當選

為副鎮長。這即是傳媒廣泛傳播的

「阿膠換烏紗」事件8。這種以少量金

錢拉到選票的事近年來在各地農村都

有發生，以「破壞選舉罪」而受到制裁

並見諸報端的就有十幾起。只是選票

的價格因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有

差異。最貴的是廣東省恩平巿江洲鎮

選舉鎮長時的選票，鎮長由鎮人大代

表進行選舉，欲參選的岑潮作付出每

票1,000元的代價9。

上述事實，正好印證了農村選舉

還由政府控制，農民並沒有像王旭在

文中所說的那樣「真正獲得選舉並監

督其村級領導人的權力」。一些地方

政府針對這種情況專門下達文件，指

明「利用宗族勢力與經濟力量操縱選

舉是違法行為」，這也從另一角度證

明有關現象相當嚴重。然而在上述事

例中，那些一元或幾元錢一張選票的

近乎兒戲的作法，卻反映了農民們對

以少量金錢拉到選票

的事近年來在各地農

村都有發生，只是選

票的價格因各地經濟

發展水平不同而有差

異。最貴的是廣東省

恩平巿江洲鎮選舉鎮

長時的選票，欲參選

的岑潮作付出每票

1,000元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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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幹部的深深失望：在這種說是

「村民自主」的選舉中，所謂「正式候

選人」都已先定好，只不過讓我們來

畫個圈，選誰都不見得能代表村民

的利益，那就隨便選誰吧。這種對

「選舉」的兒戲態度，主要源於農民懷

疑「選舉」這一形式是否能真正代表

「民意」。

先來看看農民們通過這種「選舉」

給自己選了一些怎樣的領導班子。江

洲鎮以前由當地政府控制選舉選出來

的鎮長岑煥仍，其所作所為令鎮民失

望且憤怒：1993年至1994年，這位鎮

長大人除了花掉大筆公款吃喝玩樂之

外，竟在澳門葡京賭場輸掉了公款

1,500萬元人民幣bk。富的地方如此，

窮的地方也未遑多讓。如湖南懷化地

區某縣在1993年對82個村和114個鄉

鎮企業進行財務清理，竟查出違紀人

員1,505人，違紀金額91.3萬元。1994年

該縣又對8個村的財務進行清理，

發現有6個村的部分幹部存在經濟問

題bl。山東省萊陽縣西留鄉沈家村，

經濟落後，被巿政府定為「扶貧村」。

但就在這樣一個貧困村ï，於1993年

至1995年經「選舉」而擔任村黨支部書

記的張連波還可以幹出如下一大串

「政績」：貪污扶貧款5,000元；價值

1,000元的木材一立方米；私自索要糧

所和學校修路款1.1萬元；將村民的農

業稅小麥差價款1,500元裝進自己腰

包，共貪污公款2.24萬元；採取公款

私存、用公款歸還個人借款及借給他

人進行營利活動等手段，挪用公款

3.236萬元；村吃喝送禮用款20餘萬

元；數次嫖娼，曾兩次被公安機關抓

獲處理bm。以深圳巿農村為例，集體

股份公司（即原農村城巿化以後的組

織形式）的選舉一般都是在給定候選

人的情況下進行的（筆者曾親自參加

多起），但農村幹部們「發得不清不

楚」卻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有兩份調

查報告專門談到，掌握土地審批權的

村幹部在土地徵用過程中「以權謀

地，以地謀利」的大量事實bn。四川省

墊江縣永平鄉副鄉長王必勝開辦夜總

會，該鄉黨委書記劉祿明、鄉長周某

和不少鄉幹部竟在那ï公開嫖娼賭

博bo。1996年下半年廣東省清查農村集

體資產，共查處貪污、挪用、變賣、

無償佔用、低價承包集體資產等違紀

行為造成的損失資金7,788萬元bp。要

知道這些貪污腐敗案件被查出來的

畢竟只是少數，這些事實又哪ï能

證明廣大農村「建立了有效的民主

監督機制，從而減少了腐敗現象的

發生，增強了村組織的社會凝聚力」

呢？

實現鄉村民主化尚很遙遠

概言之，1978年以後，中國農村

的基層組織已普遍發生嚴重的權力移

位現象，而這種權力移位是通過各種

各樣的形式達到的。但不管獲得權力

的途徑有多少，事實是基層的社會控

制已為不同的人們和集團所利用，既

可為惡，又可為善。從上述現象可以

總結出，在國家對基層控制較弱的地

方，這些基層利益集團的剝削性和掠

奪性就表現得特別凸出。王旭文章

其實也點出了農村的這種現狀，但

可惜的是他在列舉了大量農村社會混

亂脫序的調查材料以後，突然峰迴

路轉，認為1992年實行了新的選舉

制度以後，廣大農村就開始了「民主

化進程」。如果形式上的民主選舉就

對中國來說，現在最

大的難題在於如何將

農村真正納入現代化

進程中。農村的重新

組織過程決不是靠形

式上的「鄉村民主化」

推動就能完成，制度

創新和重建價值觀念

這兩方面缺一不可。

在目前看來，「一種

和平有序的民主轉型

過程」距離中國廣大

農村地區還非常遙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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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的全部問題豈不只需引進西方

民主制度並建構法律體系就可解決了

嗎？

長期以來，農業、農民和農村問

題（即所謂「三農問題」）始終是影響中

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問

題。中國的主要解決方法就是加速推

進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加快城巿

化進程。但是十多年農村變革的現實

說明了：農民有了錢，並不等於完成

了現代化；原來的村社組織形式變成

了「股份公司」，並不等於城巿化進程

完成；農村在形式上開展了選舉活

動，並不等於開始了「和平有序的民

主化進程」。對中國來說，現在最大

的難題在於如何將農村真正納入現代

化進程中。農村的重新組織過程決不

是靠形式上的「鄉村民主化」推動就能

完成，制度創新和重建價值觀念這兩

方面缺一不可。至少在廣大農民價值

觀念非常混亂的目前看來，「一種和

平有序的民主轉型過程」距離中國廣

大農村地區還非常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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